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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宁0381民初458号

马风芹：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81 民初 458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被告马风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铜峡支行欠款 29999.85元，支付利息 10790.05元，共计 40789.9元；二、
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76元，
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马风芹负担 1447元，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
支行负担 129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324民初1619号

马斌：

本院受理原告郭小宝诉被告马斌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郭
小宝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马斌归还借
原告现金 4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
期限为 15日。并定于 2023年 8月 2日下午 2
时 30分在本院下马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同心县人民法院

张静：

原告银川市金隆物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张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1民初602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张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银川市金隆
物资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167772元、违约金 92866元及利息（自 2023年 2
月 14日起，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本判
决确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银川市金隆物资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21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张静负
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望远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潘学良：

本院受理原告丁姗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购买玉米欠款 25580元；2.判
令被告支付逾期占用资金利息 9.64元（25580×0.25%÷365×
55＝ 9.64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一封信、“三个
规定”告知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养老诈骗线索举
报的一封信、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李俊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宁县人民法院

汪树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汪树峰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1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鑫东耀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圣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被
告宁夏鑫东耀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
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下午 14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赵冬梅：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分行与被告赵冬梅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
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
14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金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金
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1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勇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刘
勇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1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晓乐：

本院受理原告罗灵彦与被告马晓乐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260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霞：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
诉你及王宁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 30分在本院第十
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徐宝：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徐宝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寅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常海燕：

本院受理原告王信雄与被告常海燕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 0106 民初
9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彬彬：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下午 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赵振亭：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
被告赵振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4
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倪万银：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下午 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冶慧军：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冶
慧军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
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郭从顺：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被告郭从顺信用卡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
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昊：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王昊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
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4
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文广：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被告刘文广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上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2445号

董志英、朱新华：

本院受理上诉人马文军与被上诉
人祁建萍及你们第三人撤销之诉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 01民终 2445号民事裁
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东区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1463号

孙学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高飞、陈瑞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起诉：1.判令被告高飞、孙学敏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9462.91元，并给付利息
4769.63元（暂计至2023年3月7日），合计本息共计34232.55元。同时要求被告高飞、按照《个
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计息方式承担自2023年3月8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全部利息；
2.判决被告陈瑞丰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上述被告承担。因未能
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8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王金玲、马虎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西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马志荣、喜小龙、马志宝与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0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西吉县人民法院

马虎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西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马虎成、海圆、喜小龙与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西吉县人民法院

谢建新：

本院受理的原告麦峰与被告谢建新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21民初 279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谢建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麦峰挖掘机工
时费、板车运费共计 9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480元，共计 530元，由被告谢建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逾期本判决书即发
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王宏魁、田英申：

异 议 人（申 请 人）曾 尹 钢 提 起 的
（2023）宁 0424执异 7号案件，本院现已立
案受理。申请人（异议人）在向本院申请
执行（2022）宁 0424 执 69 号案件过程中，
以宁夏智慧旅游文化实业有限公司注册
时出资人童焱、王宏魁、田英申、刘志强未
履行出资义务为由申请追加以上四人为
被执行人。因王宏魁、田英申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二者公告送
达上述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你们应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3日内
向本院提交答辩状，逾期视为放弃答辩，
责任由你自行承担。

泾源县人民法院

刘光峰：

本院受理原告刘建军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81民初 2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光峰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建军劳务报
酬 65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均由被告刘
光峰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瞿靖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451号

蔺满洋：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81民初 451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被告蔺满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铜峡支行欠款 31353.53元，支付利息 10074.95元，共计 41428.48元；
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30
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蔺满洋负担 1453元，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铜峡支行负担 77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447号

余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81民初 44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被告余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铜峡支行欠款 39987.57元，支付利息 10382.17元，共计 50369.74元；二、驳回原
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308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余乐负担 1696元，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负担
212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公 告
2023 年 5 月 24 日 19：50

时，有人在宁夏中卫市中宁县
肖闸村七星渠旁边树林中捡
到一名刚出生的女婴（红色牛
奶箱用衣服包裹）。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望该女婴的生
父母或监护人到宁夏回族自
治区儿童福利院认领。逾期无人认领，视为查找不
到生父母的弃婴。

宁夏回族自治区儿童福利院

2023年6月5日

公告
银川市蚂蚁万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马琴、曹晶晶诉你单位工资、社
保争议一案（银兴劳人仲案字【2023】第1074号、
第1075号），因你单位停止营业，无法直接送达，
且拒签邮政快递，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自送达之日起 30日内为举证期限，举证期
限届满后即 2023年 8月 16日下午 14时在银川
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25号二楼兴庆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
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
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 15日内，逾期不领取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宁夏华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马生云、周千与你单位支

付劳动报酬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于公告送

达期满后10日内提交相关答辩材料。本

案定于2023年7月17日14时30分开庭，

开庭地点位于吴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二楼。联系电话：0953-2272186
吴忠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侯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支行诉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归还借款合同项下剩余本金 7500元，清偿贷款利息 5990.87元
（利息暂计至 2022年 11月 28日），本息合计 13490.87元，以后贷款利
息按合同约定计至贷款结清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
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陈号兵：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
德胜支公司与被告陈号兵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